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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 兴 集 团 质 量 检 测 中 心

检 验 委 托 单

委托单编号：
	委托方信息
	委托方：
	邮编
	
	委 托 方 填 写

	
	详细地址：
	电话
	
	

	
	联系部门/联系人：
	传真
	
	

	样品信息
	样品名称：
	商标
	
	

	
	样品数量/重量：
	规格
	
	

	
	贮存要求：室温□   冷藏□    冷冻□      其他□            
	生产日期
	
	

	
	检测后样品处理：  退回样品□    检测中心自行处理□
	保质期
	
	

	
	样品预处理及其它特殊要求：
	

	
	样品状态：固态□    液态□    粉末状□  其它□                    色泽           
	

	
	样品包装：散装□    塑料袋□      其它□                密封□   不密封□
	

	检测要求
	检测项目：
	

	
	检测依据：委托方指定检测依据/标准/方法□
	

	
	          由本检测中心选定合适依据/标准/方法□
	

	
	          同意采用本检测中心所确定的非标准依据/标准/方法□
	

	
	结论判定：下结论□   提供实测数据□  给出不确定度□   附加解释□
	

	报告交付
	交付方式：  代邮□    自取□    委托代取□     传真□  其它         
	

	
	交付时间：   正常（按检测中心检测周期）□   加急□    年  月  日   双方约定□      年  月   日 
	

	
	报告数量：           份
	

	说明
	留样： 是□  否□；  保密和保护权：  是□   否□   其它□：                   
	

	样品状态
	
	费用总计
	
	检测中心填写

	本中心样品编号
	
	收样人
	
	

	
	
	审核人
	
	

	样品原始编号
	
	收样日期
	
	

	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我方同意检测及其它服务按此委托书的条款进行，并支付所需的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方授权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
说明1本委托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样品室存查（白色），第二联交委托方（红色），第三联交档案室归档（绿色）；
     2 检测报告的更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；

     3 检验报告出具30天后未取回的样品，本中心不负责保管责任；保质期短的样品请及时领回，超过保持期的样品本中心不予保留；
     4 除另有约定,费用未结清,本中心有权拒发报告；遇灾害或不可抗力，本中心有权推迟执行或或取消本委托单。

联系电话兼传真：0759－2709663      地址：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恒兴水产科技公司内      邮编：524094

